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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宁市兴田街道东苑路片区(东苑小区、怡兴花园等)老旧

小区周边市政基础设施升级改造项目(标段一)监理

招标公告
1、招标条件

本招标项目兴宁市兴田街道东苑路片区(东苑小区、怡兴花园等)老旧小区

周边市政基础设施升级改造项目(标段一)监理已由兴宁市发展和改革局以兴发

改投审[2021] 41 号、兴发改投审[2022] 21 号文批准建设，招标单位为兴宁市

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建设资金由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解决，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，

现决定对该建设项目监理进行公开招标。

2、工程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

2.1 工程规模：对片区周边道路(东苑路、怡华路、怡苑路、城南路)进行升

级改造，包括路面改造面积共 14615.6 平方米；人行道改造面积共 1826.9 平方

米；排水排污升级改造共 1433.9 米；以及片区小区周边城中巷和片区周边道路

提质升级优化，包括路灯、划设停车位、线缆埋地、绿化垃圾收集分类等配套

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进行升级改造。

2.2 招标范围：对本项目建安工程（按设计文件内容）的施工、验收及工程

结算定案的全过程监理工作。

2.3 工程地点：兴宁市兴田街道东苑路、城南路、怡华路。

2.4 监理工期：自监理合同签订之日起至项目工程缺陷责任期终止；

2.5 监理费用：本工程监理招标控制价：79.73 万元；结算按财政审核中心

核定的工程建安费用定案金额×中标的监理收费费率。

3、投标人资格要求

3.1 资格要求:

3.1.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监理综合资质或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丙级

（含丙级）以上资质；

3.1.2 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(总监理工程师)应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注册

监理工程师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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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.3 投标人开标前须按照《梅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启用梅州市建

筑市场诚信管理平台>通知》的要求到梅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理企业信息登

记。(资格后审）

3.1.4 根据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取消省外建筑企业和人员进粤

信息备案有关工作的通知》粤建市〔2015〕52 号的要求，省外企业已按要求在

“进粤企业和人员诚信信息登记平台”录入相关信息。

3.2 信誉要求：

自 2021 年 09 月 01 日至本项目开标截止时间止（以处罚或通报日期为准），

企业和项目负责人在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“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”、

“广东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”、“梅州市建筑市场诚信管理平台”上未有

被限制参与投标的处罚。

3.3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
4、招标文件的获取

本项目采用网上投标申请方式，凡有意参加投标者，请于 2022 年 03 月 17

日至 2022 年 03 月 21 日 16 : 00 时前，投标人自行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
交易平台网站进行投标申请，免费获取招标文件。

5、投标文件的递交和开标

投标人通过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平台递交电子投标文件；

递交投标文件起始时间：2022 年 03 月 17 日 00 时 00 分；

投标截止时间：2022 年 04 月 07 日 10 时 00 分

递交备用电子投标文件（U盘）时间：2022 年 04 月 07 日 09 时 30 分至 2022

年 04 月 07 日 10 时 00 分；递交地点：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室（具体地点

留意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布本项目的日程安排）

开标开始时间：2022 年 04 月 07 日 10 时 00 分。

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与开标时间是否有变化，请密切留意交易中心的相关

信息。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后，开标时间因故推迟的，相关评标信息仍以原递

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的信息为准。

6、投标保证金

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规定提交投标保证金。




